
桃園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5日(星期二) 上午 11時 

地點：本會 3樓民政委員會審查室 

主席：邱奕勝 議長          

 出席：梁為超議員、徐玉樹議員、彭俊豪議員 

       李家興議員、段樹文議員 

列席：本會秘書長孫惠生、議事組主任卓達銘       

記錄：專門委員林寶珠 

主席報告：略 

討論事項： 

案由：本會第 3屆第 4、5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草案，擬自

112年 9月 15日（星期五）起至 10月 4日（星期

三）止，會期共計 20天；第 2次定期會議事日程表

草案，擬自 112年 10月 5日（星期四）起至 12月

13日（星期三）止，會期共計 70天；第 6次臨時會

議事日程表草案，擬自 112年 12月 14日（星期

四）起至 12月 22日（星期五）止，會期共計 9

天。請  審定。 

審定結果：一、依照議事日程表草案通過。 

          二、專案報告議程每位議員最多限提 1案。 

散 會：上午 11時 09分 


